赤峰市促进商贸物流业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关于大力提振消费的部署要求，加快培育消费市场主体，扶持商贸物流业做大做强，促进全市商贸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措施。
一、支持批发企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发展，进一步完善供应链和流通网络，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为发挥龙头企业带动作用，对批发企业销售额较上年增长5亿元以上的给予奖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二、支持零售业扩大经营规模，加快绿色转型和标准化升级，创新消费场景，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形成消费品市场良性循环。对零售企业较上年零售额每增长2000万元，给予10万元奖励，每家企业最高不超过50万元。
三、支持贸易单位健康发展，鼓励市场主体扩大消费供给，丰富商品种类，发展消费新业态。对年度成为限上贸易单位的给予5万元奖励；对月度成为限上企业（年营业额500万元以上）的给予10万元奖励；对生产企业当年注册独立法人贸易单位并成为限上企业的给予20万元奖励。
四、支持物流企业发展,物流业龙头企业在赤峰市设立设立总部直营机构（子公司、运营中心、分拨中心和转运中心），且投资额达到5000万元以上的给予200万元奖励。通过招、拍、挂取得项目建设用地并自建中转仓、电商云仓、冷链仓储、前置仓、快递转运中心等2万平方米以上的企业，再额外给予100万元奖励。对于首次达到国家3A级、4A级、5A级的物流企业，分别给予50万元、80万元、100万元奖励。
五、支持企业降低物流成本，鼓励拓展集装箱铁海联运业务，支持企业产品通过铁海联运出口，对2024年以来从事集装箱铁海联运的托运人企业通过“铁海联运”方式出口货物，年发运量1000TEU以上的，按照不高于1500元/20尺箱、2800元/40尺箱标准给予奖励。

六、支持电商选品中心项目，重点支持依托本地特色产业和区域产品、品牌，建设的电商选品中心，持续扩大电商销售规模，提升本地产品知名度。对于项目实施期内总投资不少于300万元，入驻产品不少于600种，入驻企业不少于50家，年网络销售额不少于2000万元的电商选品中心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奖励。

七、支持传统外贸和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对在我市开展一般贸易进出口业务和跨境电商进出口业务的市场主体按照外贸企业进出口增量贡献涨幅拉动点分别给予奖励（拉动点数=企业外贸进出口额增量/全市外贸基期进出口总额＊100%），每家企业奖励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给予不超过200万元奖励。

本政策有效期至2027年底。对同一企业，奖励政策按“从高不重复原则”给予支持。其中第一项措施奖励资金由企业所在地旗县区财政承担，第四、五措施奖励资金由市财政承担，第二、三、六、七项措施由市、旗财政按照1：1的比例承担。执行过程中如遇国家、自治区、市重大政策变动，政策措施做相应调整。
